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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高新区“十二五”期间重点用能企业
节能量分解情况的报告
市经信委节能办：

按照市节能办《关于分解落实重点用能企业节能量目标的通知》的具体要求，高新区经过认真分析，根据企业开展节能降耗工作情况，对区内年能耗一万吨标煤的16家企业逐户确定了企业节能量目标（见附表），节能量共计11.48万吨标煤。下一步高新区将按照国家、省、市关于节能降耗工作的统一部署，严格落实各项目标任务，进一步指导企业开展节能降耗工作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在完成企业节能量目标的基础上，确保全面完成“十二五”期间节能降耗目标任务。
附表：企业节能量目标分解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

主题词：节能量目标  分解  报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淄博高新区经济发展局        2011年12月16日印发  

